苏州市土地储备中心文件
苏地储字〔2017〕1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公务接待工作的通知
各处室：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规范公务接待，根据《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现就加强公务接待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接待范围

公务接待的范围为上级机关及职能部门或外地来我中心出席会议、考察调研、学习交流、检查指导工作等公务活动的人员。

二、接待标准

公务接待活动严格按照省市有关规定标准执行，相关费用全部纳入预算管理，严禁铺张浪费和超标准接待。

1.住宿。接待对象确需安排住宿的，由办公室负责在符合住宿费限额标准的定点酒店（宾馆）安排，住宿标准按国家、省、市有关规定执行，住宿费用由接待对象支付。

2.用餐。因工作需要安排用餐的，各处室应填写《市土地储备中心公务接待审批单》,批准后，附“会议通知”和“签到单”交办公室安排，用餐标准按苏州市有关规定执行。

3.陪餐人员。严格公务陪餐人数，接待对象在10人以内的，陪餐人数不得超过3人；超过10人以上的，不得超过接待对象人数的三分之一。

三、接待流程

　  1.实行接待公函制度。原则上，根据派出单位发出的公函或我单位的会议通知对来访人员进行接待，无公函或会议通知的公务活动和来访人员一般不予接待。

2.经办人员根据派出单位公函或我单位的会议通知，填写《市土地储备中心公务接待审批单》，交办公室审核。

3.办公室负责人审核《市土地储备中心公务接待审批单》后，按照市公务接待有关规定，提出用餐安排并组织实施。就餐地点原则上以食堂为主，食堂无法安排的可安排定点饭店。

四、经费管理

实行公务接待经费总额和接待标准双控制度，从严审核报销公务接待费支出，报销凭证应当包括派出单位公函、公务接待审批单、会议通知（附签到单）、财务票据等。实行公务接待费用公开，接待费用单独列支，据实一次一结账，不得另立名目在会议费或其他经费中支出，接待费资金支付应当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公务卡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五、相关纪律要求

加强和改进公务接待工作是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市委实施办法的重要举措，也是从严从紧抓作风的具体行动。各处室必须高度重视，强化刚性约束，不搞例外、不搞变通。财务处要加强公务接待经费预算管理，强化对公务接待经费使用情况的审核监控，对未经审批、不符合规定程序的签单、超范围开支不予报账。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苏州市土地储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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